
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
决途径

当前医疗纠纷的解决

途径包括：一是医患双方

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

二是医患双方通过行政机

构、北京市医调委等其他

第三方调解组织调解并出

具调解协议书；三是医患

双方通过诉讼解决争议。

这三种解决途径中，

只有通过第三种即诉讼途

径解决纠纷，才具有终局

性。当前的医疗纠纷案件

中，约有 60%-70% 左右的

案件通过第一、二种方式

得以化解。本案中，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某医院

即通过第二种方式试图化

解医疗纠纷。

京医调委调解的效力

本案中，北京市医调

委做出的调解协议属于人

民调解协议。

人民调解是指争议的

各方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

员会的主持下，基于互谅

互让，在自愿、合法的原

则下达成的解决纠纷的一

致协议。主流观点认为，

人民调解协议具有合同性

质。医调委的调解协议也

仅具有合同效力，其本身

不具有终局性和强制执行

力。当事人如就协议内容

反悔，仍然有权就基础争

议通过诉讼途径再行解决。

如此以来，医患双方的医

疗纠纷实际并未彻底解决，

不仅容易使同一医疗纠纷

陷入上述案例中没完没了

的尴尬地步，还会浪费大

量的社会资源。

如何让和解与调解有
效解决医患纠纷？

据现行法律，和解或

是调解的医疗纠纷案，医

患双方并不因此必然丧失

诉权，仍可在上述协议达

成后，再就同一事实到法

院起诉。如此，同一医疗

纠纷便也没完没了。当然，

这一问题并非无法解决。

《民事诉讼法》等法

律、司法解释均已明确，

人民调解协议达成后，双

方当事人持人民调解协议

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

确认，人民法院受理申请

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

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

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

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

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

驳回申请，当事人可通过

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

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

也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据此，我们建议，医

患双方在医调委等第三方

人民调解机构的主持下达

成调解协议后三十日内，

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

层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

经法院审查，如符合法律

规定，则调解协议将被裁

定有效，协议具有强制执

行力。如当事人再行就同

一纠纷起诉，法院可以一

事不再理为由，驳回起诉。

通过自行和解解决的

纠纷案，双方可按照一般

民事纠纷的立案方式，将

案件起诉到法院，由法院

依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和

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

如此，医患双方的权利义

务关系可得到最终确认，

医患纠纷将得到彻底解决，

没完没了的诉讼也将得到

有效避免。

2013 年 7 月 16 日，患

者曹某因风湿性心脏病入

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

某医院心外科，同年 7 月

30 日，在该院行二尖瓣更

换和血栓消除术。2013 年

8 月 7 日， 曹 某 经 治 疗 无

效死亡。

2013 年 8 月 29 日，在

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

委员会（以下简称“北京

市医调委”）的主持下，

曹某丈夫单某某作为四名

患方家属的代表与医院达

成调解协议，协议商定由

医 院 向 患 方 赔 偿 400884

元，此医疗纠纷终结。

2013 年 9 月 10 日，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某

医院将上述赔偿款全额给

付四位患方家属。

2014 年 2 月，四位家

属作为原告以乘人之危、

重大误解、显失公平、调

解程序违法等为由将首都

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某医院

诉至本院，要求撤销北京

市医调委出具的《人民调

解协议书》。

法院受理此案后，为

查明双方争议的调解协议

是否存在四原告所述的可

撤销的情形，一方面专门

到北京市医调委了解相关

情况，调取了卷宗材料，

医调委明确调解是按照同

等责任即 50% 的比例确定

的赔偿额。另一方面，法

院委托司法鉴定机构鉴定

本案中医院的医疗行为有

无过错，如有过错、过错

与患者死亡有无因果关系

及责任程度进行了司法鉴

定。经鉴定，被告对曹某

的医疗行为有一定过错，

与其死亡有一定因果关系，

承担共同责任（上限）。

由于该责任比例并不

明显高于北京市医调委调

解时确定的同等责任的比

例，且四原告作为有行为

能力的公民，在北京市医

调委的调解下签订的人民

调解协议书，并未给四原

告造成重大损失，亦未明

显违反公平原则，故法院

认定不存在重大误解、显

失公平的情形。四原告所

述的北京市医调委在调解

时违反法定程序，亦无法

律依据。综上，法院驳回

了四原告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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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回放

刘 方： 医 调 委 作 为

中立第三方，为医患双方

搭建了一个很好的调解平

台，在化解医疗纠纷、维

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方面

起到重要的积极作用。

医调委依据的责任判

定标准、计算金额赔付标

准与法院相同。甚至对医

疗过错评估的方法与思维

都与司法鉴定模式相同。

目前，北京市医调委

的宣传手册已被发放到

各医院中，医生在处理纠

纷时可发给患者。然而

尽管医调委工作人员实

力不俗，处理医疗纠纷

也基于公正、公平原则，

且不向任何一方收取费

用，但经由医调委解决

的纠纷并不算多。此外，

受经费等条件限制，目前

对于医调委工作人员的

培训并不够。

如 能 将 医 调 委 处 理

纠纷的渠道立法，形成法

律，宣传力度一定会加

大。政府搭平台，各相关

部门支持，医调委的工作

将会做得更好。

医调委调解  司法确认即有强制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宋晓佩

没完没了的医疗纠纷

调解解决医疗纠纷  具有法律强制力

来源 / 资料图片

北京市医调委副主任  刘方

用好人民调解这把“灭火器”
▲实习记者 线媛媛

在医调委每天的例会

上，调解员与评估员需将

每个案件的调解过程进行

汇报与讨论，最后得出责

任认定评估建议，包括医

疗行为在患者结果中有无

因果关系，以及参与度是

多少。调解员根据该评估

意见计算赔偿金额。

在每周一次的大合议

（外单位医学专家、法医）

会议上，调解员会将赔付

款在一万元以上、患者残

疾、死亡的三类情况再进

行汇报。经大合议后，最

终形成医调委的调解建

议。调解员将调解意见与

医患双方进行沟通。

刘方：医疗纠纷是我

国目前一个突出的社会问

题，更好地解决医患纠纷，

是医疗卫生管理秩序稳定

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医调委进行的人民调

解是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

方式之一。根据该市医调

委回访数据显示，在患方

回访率中，满意度为 95%

以上；在医方回访率中，

满意度为 97%。

《医师报》：医调委调解后医患双方满意度如何？

《医师报》：请介绍下医调委调解流程？

《医师报》：医调委解决纠纷的优势在哪里？

刘方：医调委调解流程规范，其公正性不容置疑。

医患双方同意到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进行纠纷调解时，

受理组（立案组）的调解员询问后确定是诊疗行为中的纠纷，

则会受理该纠纷。患方需在申请书中填写清楚纠纷过程以及

诉求，由调解员将申请书转给院方，院方要根据患方所写的

申请书中填写看法。

受理组的调解员将申请书交给调解组。

调解组成员一般由退休医生、退休法官、医学法学专业

研究生和大学毕业生组成。调解人员会和医患双方进行沟通，

使双方都明确每个步骤自己需要做的工作。然后告知医患双

方的权利义务，再让医患双方将与纠纷有关的所有材料提交。

调解组成员将所有病例材料以及申请诉求交给评估组。

评估组人员由副主任医师以上的退休医务人员组成。评

估员根据材料分析医患双方争议要点，根据要点阅读病历，

再写出简要的病历摘要。从专家库中（北京市医调委调解专

家库目前有 1400 余人）抽选出临床一线专家进行咨询，请专

家结合目前国内外指南及技术操作规范，分析医院有何过错。

评估员根据专家所给出的咨询意见，写出自己对该案过错责

任度的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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